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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遊艇產業王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遊艇業近年度出口量雖因金融海嘯而有下跌，然而產值於 102 年已止跌回升至 1 億

5,680 萬餘美元，每艘遊艇平均單價亦創近年新高達 152 萬餘美元，較 101 年之 142 萬餘美

元成長 6.80%，於 102 年時超越德國擠身全球第 6 大、亞洲第一的遊艇製造國，僅次於義大

利、荷蘭、土耳其、美國與英國。 

二、行政院於 103 年 5 月 28 日討論「推動遊艇業發展政策」報告指出，「臺灣的遊艇產業鏈非

常完整，且擁有足夠的消費端，因此非常適合發展遊艇產業；此外，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

六大新興產業中，觀光旅遊業是極重要的一環，遊艇產業也可與此配合推動。」足見政府

亦認同遊艇產業是具投資淺力的新興產業。 

三、前經建會（現國發會）曾宣稱；「打造台灣遊艇王國，2015 年巨型遊艇躋身世界 4 強」，

內容更提到「為能強化我國遊艇產業發展競爭力，政府正積極規劃遊艇產業發展相關策略

，著手推動遊艇產業聚落之公共設施、強化支援周邊產業、培育高級設計及支援人才、建

立船舶性能實驗室及開發超級遊艇、舉辦國際遊艇展、漁港多元化及漁船造船廠轉型建造

遊艇等；期望在 2015 年可達成遊艇產業產值 195 億元、巨型遊艇訂單世界前 4 大及輔導國

內遊艇廠商至少 1 家成為世界前 4 大的目標」。時光荏冉；而今已經 2015 年了，遊艇產業

的願景達成了嗎？似乎不但未如預期反而發展卻逐漸停滯。 

四、台灣遊艇產業近十年來已然成為高雄不可或缺之產業，不僅聘僱大量基礎勞工，也同時與

國內五金、鋼板甚至油漆產業緊密結合形成遊艇產業鏈。近年按統計整體遊艇產業年產值

為新台幣五十億元；從業人員大約一萬人，且以中高齡具高工藝技術人員為主。高單價商

品是我國細緻工業之基礎勞動力的具體展現，但近年所受政府之關注與發展卻逐漸減少，

實有檢討必要。 

（三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台灣與大陸地區交流日趨頻繁，兩岸

人民通婚情況亦漸趨普遍，然其間之法條命令規定卻仍嫌僵

化；例如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現行規定

，若父母雙方其一為大陸籍人士，並出生於大陸地區，所生

之孩童將自始被認定為大陸地區人民。縱然能回國取回中華

民國國籍，仍遭受不少大陸移籍限令限制；主管機關應設定

妥適方案，針對此問題做出改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今兩岸通婚頻繁，台商於大陸地區經商、夫妻至大陸地區暫居、訪問等狀況更是所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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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亦造成不少中華民國國民於大陸地區出生，縱使隨即於能夠搭機旅行後馬上返台取回

國籍，依現行法令仍必須以「大陸地區人民」身分進行戶（國）籍國籍遷入及轉移。 

二、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係指在大陸地

區設有「戶籍」之人民，本項規定原即言簡意明判立分明，有關卻又在『台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對認定「大陸地區人民」再予約束規定，其中第一款

載明「在大陸地區出生並繼續居住之人民，其父母雙方或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姑不

究立法當初時、空因素所致之必要，而有此畫蛇添足的細則補充，今兩岸互動頻繁，該等

條例早有諸多與事實已顯見落差，甚且侵犯我國民應有權益之處，有關應即檢討改進，已

符實需。 

三、再就『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對認定「大陸地區人民」第一

款「在大陸地區出生並繼續居住之人民，其父母雙方或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規定，無

論就法理而言都係片面主觀認定，實不符立法因有之法益權衡精神，茲舉一二如后： 

(一)「在大陸地區出生並繼續居住之人民……」；就實務論，嬰兒出生後不論在醫院或坐

月子是否就是有『繼續居住』之實？除非產後立刻返台，否則如何定義「繼續居住」

？據有關告知；當初所以如此加註，是因大陸幅員遼闊不易認定，故以『推論』方式

敲定文字，惟法條規定宜否由推論為之，實不無爭議！ 

(二)再就「……其父母雙方或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論之；為何又不從其父母雙方或一

方為「台灣地區人民者」認同其為臺灣地區人民？嬰兒其時雖然無能主張，但這本來

就是人民之基本權利，為何父母具上端條件時為何卻無權主張？雖在實務處理上，於

陸方出生子女，其父母一方為台灣地區人民時，俟其返台後可即辦理入籍，但由於該

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款之推論設定，衍生多樣影響國人權益之事實。 

(三)尤有甚者；執行機關堅持於陸方出生者，首次入台所使用證件（旅行證）係「大陸地

區人民」，故稱係依法行政，此種說法乍聽或許成理，但經指出其間事實矛盾時，卻

故意忽視讓人不解？試問任何人出入海關是否都必須有一「身份」使能進出，台灣地

區人民之子女於大陸出生的新生兒，第一次入台時除陸方所發之旅行證外，還能用何

證件？該新生兒若根本連戶籍都未於大陸地區入籍，此種斷章取義妄顧事實的判定，

難怪人民對政府施政從冷感到無感，因公部門根本未在依法行政原則下，從人民立場

及便民、利民角度思考應有之得宜作為。 

四、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大陸地區人民移籍者，非滿十年，不得

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人員及組織政黨。非滿二十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

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志願役軍、士官……。兩項規定相加下，肇致於大陸

地區出生之中華民國國民無法行使其基本權利，亦即意味渠等受憲法保護之應有之權益嚴

重遭受侵害。更遑論既無於陸方「設籍」事實，卻有莫名『移籍』之限，豈不荒謬！ 

五、有鑑上端；主管機關應即尋求妥適解決方案，例如修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款，設定「繼續居住」之年限要件。或可參照過去台灣地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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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陸地區滿 4 年，將被視為大陸地區人民之規定以為解套！本席建議此修改案應以「2 年

」為妥，並應朔及既往。 

（三十八）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公布今（104）年第一季出口成績

，衰退 4.2%；及第一季消費者物價（CPI），也出現金融海

嘯以來首次負成長，跌幅 0.59%，籲請政府應審慎以待！本年

二月中旬主計總處將今年經濟成長由 3.5%上修至 3.78%。致

使大家對經濟展望充滿樂觀的氣氛，經濟學人智庫（EIU）甚

至預測今年我國經濟成長可達 4.1%，然而與此同時，國內景

氣燈號、景氣領先及同時指標卻也開始轉弱，就在景氣走勢

由樂觀轉為混沌之際，財政部三月海關統計更讓人難以樂觀

。這份統計顯示 3 月出口較上年同月衰退 8.9%，創下近 31 個

月最大減幅，換句話說；在這個落差之下，台灣今年經濟成

長率能否居四小龍之首，能否達到先前預期的目標，已很難

說。事實上；隨著國際景氣走緩而主要預測機構調降全球經

濟預測下，台灣今年經濟表現恐難自外於全球走勢而一枝獨

秀，既然經濟情勢已不如年初預期的樂觀，政府自應提早因

應；另物價連三月下跌雖還不構成通貨緊縮，但也顯示十多

年來民間消費疲弱的情況並未改變，而民間消費之所以長期

低迷，這又和所得分配不均、高房價高房貸排擠家庭消費有

關。爰此；正也預告了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的不確定性要比原

先的認知高出甚多，政府還應該更加審慎才好，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104）年二月中旬，主計總處考量國際油價及農工原料行情走跌，我國貿易條件改善，

將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由 3.5%上修至 3.78%。時逢農曆春節前夕，大家對今年展望充滿樂觀

的氣氛，繼而國內外預測機構也紛紛同步上修我國經濟成長，在經濟學人智庫（EIU）及環

球透視的預測裡，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更居四小龍之首，EIU 甚至預測今年我國經濟成長可

達 4.1%，這些都是令人雀躍的消息。然今年前兩個月的燈號雖依舊亮出代表穩定復甦的綠

燈，但景氣綜合判斷分數已落到綠燈的下限，再少個一、兩分就會重返黃藍燈，黃藍燈代

表景氣趨緩並有轉向之虞。近月燈號的變化顯示這一波台灣景氣復甦力道極其微弱，而這

一點由領先指標連跌 12 個月，同時指標連跌 4 個月可以得到佐證。 


